
听证方案要点
配气成本

依据《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城镇管道燃气配气定价成本监审办法》（粤发改规〔2018〕15号）规定，对恩平市佛燃能源有限公司2022-2024年度配气定价成本实施监审，监审结果为配气定价总成本30,734,413.28 元/年（不含燃气采购成本），按有效配气量核算的平均单位配气定价成本0.56元/立方米。

气源价格

经审核燃气企业2025年1-8月气源采购价格，加权平均气源含税单价为3.19元/立方米。
配气价格

核定含增值税综合平均配气价格0.78元/立方米。

销售价格

综合平均销售价格（含税）=加权平均气源价格+综合平均配气价格=3.19+0.78=3.97（元/立方米）。

根据规定，居民生活用气实行阶梯价格制度，按照满足不同用户用气需求，将居民用气量分为三档，各档气量价格实行超额累进加价。非居民用气价格实行最高限价管理，下浮不限。具体价格如下：

管道天然气销售价格方案
	用气分类
	档 次
	用气量基数        （立方米/年）
	价格          （元/立方米）

	居民

用气
	第一档
	0-360（含）
	3.45

	
	第二档
	360-540（含）
	3.75

	
	第三档
	540以上
	4.75

	
	学校教学和学生生活、社会福利机构生活用气等规定执行居民用气价格的非居民用气
	3.6

	非居民

用气
	
	4.15


四、建立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
（一）实施范围

管道天然气上下游价格联动是指终端销售价格与城镇燃气企业气源采购价格（含运输费用）实行联动。气源采购价格原则上按照燃气企业采购的全部气源加权平均价格确定，包括管道天然气、液化天然气、压缩天然气等。
（二）联动公式

1. 居民用气销售价格联动公式。调整后居民用气销售价格=现行居民用气第一阶梯销售价格+居民用气价格联动调整额。各档气价联动后的价格为该档气价顺加联动额。

居民用气价格联动调整额=（本期加权平均气源采购价格-上期加权平均气源采购价格）/（1-供销差率）±上期应调未调影响单价金额。

2.非居民用气销售价格联动公式。调整后非居民管道天然气终端销售最高限价=现行非居民管道天然气终端销售最高限价+非居民用气价格联动调整额。

非居民用气价格联动调整额=（本期加权平均气源采购价格-上期加权平均气源采购价格）/（1-供销差率）±上期应调未调影响单价。

其中供销差率按照上一年度燃气企业实际供销差量确定，最高不超过4%。本期加权平均气源采购价格是指计算期我市城镇管道天然气经营企业采购的全部气源（管道天然气、液化天然气）加权平均价格。联动调整后，本期加权平均气源采购价格原则上作为下次联动调整的上期加权平均气源采购价格;上期应调未调金额是指因控制联动调整幅度而应调未调的差额或者未达到联动条件而未调部分，纳入后续调整周期累加或抵减。
（三）联动周期

1.居民联动周期原则上以一年为一个联动实施周期。

2.非居民原则上以半年为一个联动实施周期。
（四）启动条件

1.居民启动条件。当本期气源采购价格相比上期气源采购价格变动幅度达到10%以上（含10%）时，实行价格联动，各档终端销售价格同向调整。当上游气源价格下降幅度超过10%时，燃气公司未及时提出调价申请，价格主管部门可直接启动调价程序，下调销售价格。居民用气终端销售价格单次上调幅度原则上不超过每立方米0.5元，下调幅度不限。当期应调未调的差额纳入下期调整时统筹考虑。

2.非居民启动条件。当本期气源采购价格相比上期气源采购价格变动幅度5%以上（含5%）时，实行价格联动，终端销售最高限价同向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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